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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浙江

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晶光电”或“公司”）2017 年度公开

发行可转债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对水晶光电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意

见： 

一、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2019 年，公司将与控股股东星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星集团”）及

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台州星星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星置业”）之间发生常

年房屋租赁和物业管理业务，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348.90 万元人民币。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

金额或预

计金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星星集团 物业管理费 市场定价 60.34 13.70 62.81 

小计 60.34 13.70 62.81 

向关联人 

租赁 

星星置业 
职工宿舍房租 市场定价 54.41 15.20 70.16 

厂房租赁费 市场定价 234.15 47.46 214.41 

小计 288.56 62.66 284.57 

合计 348.90 76.36 34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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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 

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引 

接受

关联

人提

供的

劳务 

星星集团 
物业管理

费 
62.81 72.89 65.32 -13.83 

《关于 2018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公告》（公告

编号：（2018）014

号）于 2018年 4

月 20 日披露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

m.cn) 

 

星弘科技 电费 81.41 115.00 0.84 -29.21 

星星电子

科技 
水费 12.01 18.00 0.97 -33.28 

小计 156.23 205.89 - -24.12 

向关

联人

租赁 

星星置业 

职工宿舍

房租 
70.16 79.47 10.81 -11.72 

厂房租赁

费 
214.41 224.93 33.03 -4.68 

星星电子

科技 

厂房租赁

费 
0 50.00 0.00 -100.00 

小计 284.57 354.40 - -19.70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

异的说明（如适用） 

2018 年公司厂房由星星园区逐步搬迁至滨海光电园区，因此与

星星集团等关联方实际发生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比年初

预计数减少。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

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 2018 年发生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

情况，且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额少于预计数，没有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星星集团有限公司成立 1988 年 4 月，企业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100272004401XP，注册资本 27,800 万元，其中叶仙玉持股 85%，叶静持股

7.5%，叶柔均持股 7.5 %，注册地址为台州市椒江区洪西路 1 号，主营业务为家

用电器、制冷设备、光电子产品和卫生洁具的生产和销售。法定代表人叶仙玉。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星星集团总资产为 2,474,065.88 万元，净资产为

923,583.95万元；2018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1,148,147.41万元，净利润31,350.06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 

2、台州星星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9 月 28 日，企业法人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 91331002727218326Q，注册资本 8,000 万元，其中星星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 100%股份，注册地址为台州市椒江区洪家星星电子产业基地（后高桥），主

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销售，自有房屋租赁。法定代表人林海平。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星星置业总资产为 91,333.35 万元，净资产为 1,744.28 万元；2018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5,584.22 万元，亏损 150.20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1、星星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2、台州星星置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依据及结算方式等相关内容 

上述关联交易定价按照市场价格定价，房屋租赁的价格比照星星置业向其他

租户租赁价格定价；物业管理费根据星星集团按向其他租户的收取标准定价。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目前部分生产经营地点位于控股股东星星集团的电子产业园区内，为了

员工的生活后勤保障，确保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运作，公司员工住宿、物业管理

等后勤服务借助于星星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星星置业的资源，并与之发生关联交

易；另外，公司租用星星置业、的部分生产厂房，与其发生的关联交易也是正常

的生产经营所需。以上关联交易事项遵循市场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

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

市公司的独立性。 

五、关联交易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1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蒋亦标先生、俞志刚先生、叶静

女士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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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

董事对公司提交的《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查，

并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公司预计 2019 年度与控股股东星星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其控股子公司台州星

星置业有限公司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是基于生产

经营及后勤保障的必要性，交易定价原则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

情形。我们对公司 2019 年度预计的关联交易情况无异议，以上关联交易议案须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且审议此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经审慎核查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表决此议案时，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合规，未有损害股东和公司权益情形，且符合监

管部门及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及市场化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发展所必需，据此同意公司此项关联交易计划。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水晶光电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经营发

展需要，未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未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未对公司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该等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未损害股东利

益。上述预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

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

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保荐机构对公司 2019 年度预计日常

关联交易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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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页无正文，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徐  恩                     张喜慧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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